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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本要點依據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183855A號 令訂定之「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」辦理。

二、目的：為促進本校代辦費收支制度之健全發展，特依「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」第五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本要點。
三、本校向學生收取代收代付費（使用費）：指學生使用特殊設備、設施之費用及保證金，項目如下：
（一）重補修學分費自學輔導學分費：重補修學生自學輔導學生登記繳費。
（二）實習實驗費。
（三）電腦使用費。依學生選課堂數繳費。
（四）課業輔導費。依學生或其家長、法定監護人參與意願，收取費用，但未參加學生免收，由學校代收並列帳保管運用。
（六）其他代收代付費（使用費）。
四、本校向學生收取代辦費之項目及用途：(學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，項目如下：)
(1) 團體保險費。在籍學生依高級中學法第六條之三規定參加並繳納保險費，收費標準依「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平安保險辦法」辦理，費用於收取後交承辦之保險單位管理。
(2) 家長會費。收費標準依「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；家長會得委託學校代收後，交家長會管理。
(3) 健康檢查費。參加學校辦理之健康檢查之學生始需繳費，收費及管理方式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(4) 班級費。供各班環境佈置及競賽活動等班級經營之用，由學校列帳保管運用。
(5) 書籍費。核實收取，但未請學校代辦購買教科書學生免收，由學校代收列帳保管運用。
(6) 午餐餐費。依餐飲中心預估之金額，參照物價情形，對實際用餐者收費。
(7) 交通車費。以學期為單位收取，但未搭乘交通車學生免收，收費及管理方式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(8) 冷氣使用及維護費。依國教署之規定，學生使用插卡計費。
(9) 腳踏車停放費：騎腳踏車學生，登記停車繳費。
(10) 檢定費暨週末多元費：
(十一）其他代辦費。其他學校自行代為處理相關事務等費用：除上述項目外本校認為須向學生收費，則需經學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。

五、代收代辦費收費計算基準：

學生平安保險費、家長會費依相關辦法辦理，其餘各項代收代辦費收費額度經審核委員會會議通過，就代收代辦所列各類費用，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，並由學校於收費前公告之。

六、收取代辦費基本原則：

(1) 本校受託收取代辦款項，應悉數用於代收之用途。

(2) 本於自由繳交之原則收取，並不得列為註冊程序之必要條件。

(3) 本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收取，支用用途及項目符合相關規定。

(4) 收費項目及額度應經規定程序完成審核並公告及資訊網路公開。

(5) 收支帳目按一般會計程序列帳處理並專款專用，盈餘亦不得挪作他用。

七、退費條件：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，本校依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。

(一)學費、雜費及代收代付費（使用費）：
（1）註冊後開學日前者，全數退還。
（2）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，退還三分之二。
（3）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，退還三分之一。
（4）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，不予退費。
(二)代辦費：依收取費用之項目性質及使用情形處理。
學校依前項規定退費時，應發給退費單據，並列明退費項目及數額。

八、退費項目及額度：

(1) 代收代辦費：學生平安保險費、家長會費移轉至相關帳戶管理，書籍費已領書者不予退費外，交通費依相關規定辦理，其餘各項代收代辦費退費方式比照學、雜費退費方式辦理。

(2) 本校依前項規定退費後，發給學生退費證明，並明列退費項目及數額。

九、各項公告及組織
(一)學費：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，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。
(二)雜費及代收代付費（使用費）：由各該主管機關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。
(三)代辦費：除各該主管機關公告之收費項目外，由各學校經家長會、學生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出席之會議通過，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各目所列各類費用，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，並由學校於收費前公告之。
(四)代辦費收取會議，任一性別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，家長及學生代表合計不得少於總人數二分之一，並視需要納入不同家庭社經背景之家長及學生代表。開會時，家長及學生代表實際出席人數，不得少於會議出席總人數二分之一。
十、會議召開及實施流程：

1. 於每學期註冊收費前由總務處出納組就各項代收代辦費項目，會請各業務單位依收支平衡原則，訂定收費項目及額度之書面資料並列為會議提案。

2. 召開會議，就收費項目之必要性、使用用途及項目、收取額度、收取時間及方式進行審查。

3. 本會議審查及議決通過之代收代辦項目收費標準(額度)，予以公告，並另單製據收取各項代收代辦費用。

4. 會議紀錄、費用收據及相關資料依規定年限保存備查，各承辦單位其收支情形亦依規定上網公告並將電子檔交出納組彙整。

十一、轉學生轉入本校或借讀生至本校借讀，其收費方式比照退費方式辦理。

十二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提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公佈後實施，其修正時亦同。
